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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041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登海种业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20 

 

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（临时）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 

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八届董事会

第一次（临时）会议通知于 2022年 5月 23日以传真、电子邮件方式

发出， 2022 年 5 月 26 日 8：30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。会议应参会

董事 9人，实际参会董事 9人。会议召开的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会议合法有效。 

会议经参会董事审议和表决，形成如下决议： 

一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》，赞成票 9 票，

反对票 0票，弃权票 0票。 

会议选举王龙祥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，任期三年。

简历见本公告附件。 

二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聘请公司名誉董事长的议案》，赞成票 9

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聘请李登海先生为公司名誉董事长，任期三

年。 

三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

议案》，赞成票 9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第八届专门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如下： 

1、公司战略委员会 

主任委员：王龙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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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员：黄方亮（独立董事）、颜理想 

2、公司审计委员会 

主任委员：刘海英（独立董事、会计学教授） 

委 员：黄方亮（独立董事）、王龙祥 

3、公司提名委员会 

主任委员：黄方亮（独立董事） 

委 员：孙爱荣（独立董事、执业律师）、颜理想 

4、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

主任委员：孙爱荣（独立董事、执业律师） 

委 员：刘海英（独立董事、会计学教授）、姜卫娟 

上述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（任期三年）。 

四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的议案》，

赞成票 9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经董事长王龙祥先生提名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聘任颜理想先生担

任公司总经理，聘任原绍刚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。任

期三年，简历见本公告附件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：同意聘任颜理想先生

担任公司总经理，同意聘任原绍刚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

理，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的身份、学历、专业素养等情况

的基础上进行的，并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的同意，被提名人具备担任

相应职务的资格和能力，未发现有《公司法》第 146条规定不得担任

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，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

且尚未解除的情况，其提名、选举和聘任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

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。 

五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》，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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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票 9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经总经理颜理想先生提名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聘任程励先生、唐

世伟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，聘任邓丽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。任期

三年，简历见本公告附件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：同意聘任程励先生、

唐世伟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，邓丽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，本次提

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的身份、学历、专业素养等情况的基础上进

行的，并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的同意，被提名人具备担任相应职务的

资格和能力，未发现有《公司法》第 146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

理人员的情形，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

的情况，其提名、选举和聘任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

有关规定。 

六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和证券事务代表

的议案》，赞成票 9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 

经审计委员会提名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同意聘任李洪玲女士为内

部审计部负责人，任期三年，简历见本公告附件。 

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同意聘任王潇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。任期

三年，简历见本公告附件。 

本决议形成后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

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2年 5月 2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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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 

王龙祥先生：中国国籍，1971年 11月出生，会计师，大专学历。

1990 年参加工作以来，一直从事公司财务管理工作。历任公司主管

会计、财务科长、财务部会计负责人。2007年至 2019年 4月任山东

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。2019 年 4 月至今任山东登海种业

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。未兼任其他单位职务。 

王龙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，与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

关系，与其他持股5%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，未

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，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

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，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

国证监会行政处罚，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，未因涉

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

查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不存在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1号-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相关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

人员的情形；其任职资格符合 《公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

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-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

关规定。 

颜理想先生：中国国籍，1979年11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大学本科

学历。2002年参加工作以来，一直从事紧凑型玉米新品种的推广、销

售工作。历任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大区销售经理、营销中

心副经理、销售部副经理兼市场部经理、黄淮海东区大区销售经理、

副总经理、董事长助理。现任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、总经

理，山东省种子协会副会长，烟台市种子协会会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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颜理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，与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

关系，与其他持股5%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，未

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，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

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，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

国证监会行政处罚，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，未因涉

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

查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不存在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1号-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相关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

人员的情形；其任职资格符合 《公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-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

规定。 

原绍刚先生:中国国籍，1963年10月出生，大专学历，中共党员。

1980年11月参加工作， 2007年8月应聘到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工作至今。2007年9月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

书，2008年1月被聘为公司董事会秘书。2010年8月至今被聘为公司董

事会秘书、副总经理。2018年11月至今担任陕西登海迪兴种业有限公

司董事长。未兼任其他单位职务。 

原绍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，与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

关系，与其他持股5%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，未

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，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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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，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

国证监会行政处罚，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，未因涉

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

查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不存在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1号-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相关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

人员的情形；其任职资格符合 《公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-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

规定。 

电话：0535-2788926  

传真：0535-2788875  

邮箱：dmb@sddhzy.com 

程励先生：中国国籍，1972 年 2 月出生，大学本科学历，助理

农艺师。1994年参加工作以来，一直从事紧凑型玉米新品种的销售、

生产工作，曾任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副经理、山西登

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。现任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、

副总经理。 

程励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，与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

系，与其他持股5%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

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，未被

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，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

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，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

证监会行政处罚，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，未因涉嫌

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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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不存在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

引第1号-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相关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

的情形；其任职资格符合 《公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

监管指引第1号-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 

唐世伟女士：中国国籍，1972 年 4 月出生，大专学历。1990 年

9月参加工作至今，在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从事玉米育种栽培、

试验审定、高产创建、推广工作。现任登海种业农业高新技术研究院

副院长，山东农学会副理事长，国家玉米品种审定委员会委员。 

统筹安排做好玉米品种审定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。为了科学有效

筛选试验，提出在全国各典型生态区设立试验站进行品种试验示范，

取得显著的效果，为品种的更新提供了有利的保障。注重知识产权保

护，推动登海种业植物新品种权保护与管理工作，获得 20 多个玉米

品种权证书。参与玉米新品种高产攻关工作，研究配套栽培技术措施，

在全国进行高产示范样板培创，提高了我国杂交玉米的高产能力。参

与培训技术人员与农民，为推广农业新技术、新产品，提高农民科技

素质，带动农民致富做出了突出贡献。 

近年来先后主持或参与实施重大科研项目 8项，多次被评为国家

和山东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工作先进个人， 2006年被评选为全国农

业技术推广先进工作者。2014 年评为第七届齐鲁巾帼发明家。2019

年荣获全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先进个人称号。2021 年被评选为莱

州市首席技师；2021年被评选为烟台市优秀科技创新团队成员。 

唐世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，与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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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系，与其他持股5%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，未

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，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

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，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

国证监会行政处罚，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，未因涉

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

查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不存在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1号-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相关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

人员的情形；其任职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-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

规定。  

邓丽女士：中国国藉，1979年6月出生，会计师，中共党员，大

专学历。1997年参加工作，1999年任登海种业出纳、2003年任登海种

业会计主管、2016年9月至2019年4月任登海种业会计机构负责人，

2019年4月至今任登海种业财务总监。未兼任其他单位职务。 

邓丽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，与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

系，与其他持股5%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

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，未被

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，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

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，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

证监会行政处罚，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，未因涉嫌

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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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不存在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

引第1号-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相关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

的情形；其任职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

监管指引第1号-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  

李洪玲女士：中国国籍， 1975年出生，1995年毕业于烟台大学

法律系，2002 年就职于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律部，现任公

司办公室主任、内部审计部负责人。未在其他单位兼任职务。 

李洪玲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，与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

关系，与其他持股 5%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，

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，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

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，最近三年内未受到

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，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，未因

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

调查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其任职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-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 

王潇女士：中国国籍，1990 年 2 月出生，本科。2014 年参加工

作。2014 年 3 月至今，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

室职员，2016年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。 

王潇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，与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

系，与其他持股 5%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，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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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，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

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，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

国证监会行政处罚，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，未因涉

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

查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其任职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-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 

电话：0535-2788889  

传真：0535-2788875 

邮箱：dmb@sddhzy.com 

  


